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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從第一個逾越節到第二個逾越節 

第十六篇 道德人的需要—生命的重生 

讀經；約二 23〜25、三 1〜16 

    約翰三章一節『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原文），約翰二章裡有一群人被

神蹟激動而相信，他們來到耶穌跟前，但耶穌不把自己交託他們。然後在二章和三章之間有一

個重要的『但』字。『但』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要與祂有個人的接觸。指明尼哥底母的事例，

是一件在重生裡生命的事。這啟示約翰福音不是為著神蹟奇事，乃是為著生命。 

壹、 尼哥底母—道德人的代表 

一、 他是一個法利賽人（約三 1）。當日猶太社會裡的法利賽人，就像我們中國從前的儒家，

是講道德說仁義的。這個人既是一個法利賽人，他就必是注重道德的，他的道德就必是

高尚的。 

二、 他是猶太人的一個官（約三 1）。他不是一個平民，不是一個無名的小百姓。他乃是一個

高貴的官。所以他是有地位、有名望的。 

三、 他是以色列人的教師（約三 10）。他是教導人的，是一個教育家。所以他必是有學問、

有知識的。 

四、 他是一個老年人（約三 4）。他說，他已經老了。他是一個上了年歲的人，不是一個初出

茅廬的人。所以他必是一個飽嘗世故、有閱歷、有經歷的人。 

五、 他是一個宗教家（約三 2）。他不是一個無神派的人。他是一個相信神的人。他來見主耶

穌，乃是和主耶穌研究關於神的事。所以他是滿有宗教思想的人。 

貳、 人的觀念—需要教導 

一、 他來見主耶穌，一開口就說，『拉比，…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約三 2）他這句

話，說出他的觀念，也說出他對主耶穌的認識。他稱主耶穌作『拉比』。猶太人稱人作

『拉比』，就像中國人稱孔子作夫子一樣。在他看主耶穌乃是人的一個夫子。所以他說

主耶穌『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 

二、 他所以這樣看主耶穌，是因為他有一個觀念。他的觀念是以為，人是需要教導的，人是

能夠教導得好的。他以為人所以這樣壞，是因為人受的教導不夠好，不夠多，所以人需

要教導，需要一個好的師傅來教導。因此他想，主耶穌必是神所差來的一個師傅，來教

導人怎樣作好，怎樣行善。他認為人的問題，就是一個教導的問題；人所需要的，就是

一個能施教的夫子。人的觀念總是以為，人是能作得好的，人是能修行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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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主的看法—需要重生 

一、 豈不知人這個觀念是錯誤的。人是不能作好的。人所需要的，不是教導。主耶穌來，也

不是作師傅，所以當尼哥底母一說出他這句話，稱主耶穌作拉比，作師傅，主馬上就打

斷他的話，回答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三

3） 

二、 尼哥底母的觀念，以為人所需要的是教導，只要有好的教導就好了。但是主耶穌說，人

所需要的，不是教導，乃是『重生』。教導是行為的問題，重生是生命的問題。尼哥底

母以為人的行為所以不像樣子，是因為人受的教導不好，是因為人受的培植不好。他的

觀念是重在改行為。他沒有看見人基本的問題不是在行為，乃是在生命。 

三、 信基督所注重的，不是修行的問題，乃是重生的問題。信基督不是勸人作好。信基督反

而是告訴人說，人是作不好的。你有作好的心願，你有作好的思想，但是你沒有作好的

生命，沒有作好的能力。 

四、 每一種生命，只能明白它所屬的那一界的事。猴子不能明白人界的事，因為猴子沒有人

的生命。同樣的，我們人只憑著我們人自己的生命，也是不能明白神國的事。我們也不

能教導一個沒有神生命的人明白神國的事。一個人，不管他的學問有多大，他的知識有

多高，如果他沒有神的生命，你無論怎樣教導他，他也不會明白神國的事。只有神的生

命，才能明白神國的事。人若要明白神國的事，人就必須有神的生命，就必須重生。所

以主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五、 主耶穌來到世上，不是要教導人，乃是要叫人得著祂的生命。祂來到世上，不是作人的

師傅，乃是作人的生命。人有生命，教導才有用處。所以教導不是人第一的需要，生命

才是人第一的需要。人必須先得著生命，人必須先得著重生。 

六、 神的國就是神的掌權，這是一個神聖的範圍，人必須有神的生命才能進入。只有神的生

命才能領悟神的事物。因此，要看見或進入神的國，需要由神的生命所重生。 

肆、 何為重生 

一、 尼哥底母雖然懂重生的字義，但不懂重生的意義。他以為重生的字義既是再生一次，就

重生必是再進母腹生出來。那知重生雖是再生一次，卻不是再進母腹生出來。再進母腹

生出來，仍是『肉身』，仍是人的生命。 

二、 重生不是再進母腹生出來，乃是『從聖靈生』。從聖靈生的，就是靈，就是神的生命。

所以重生就是人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再得著神的生命，重生就是神的靈進到人的裡面，

將神的生命放在人的裡面。這個生命是屬靈的，是人的眼睛看不見，人的手摸不著的，

卻是人所能感覺得到的。所以主耶穌說，這個從聖靈生的生命像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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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尼哥底母對『水和靈』這話，應該很清楚，無需任何解釋。施浸者約翰在馬太三章 11

節，對法利賽人說過同樣的話，所以法利賽人應當完全明白這話。尼哥底母是個法利賽

人，他來與主談話，主就說他所熟悉的這話。水是施浸者約翰職事的中心觀念，是要了

結在舊造裡的人；靈是耶穌職事的中心觀念，是要使人在新造裡有新生的起頭。這兩個

主要觀念擺在一起，就是重生的完整意義。重生乃是了結舊造的人及其所作所為，並在

新造裡，以神的生命使人得著新生的起頭。 

四、 在三章六節主說，『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另譯）這裡的第

一個靈是神聖的靈，就是神的聖靈；第二個靈是人的靈，就是人重生的靈。重生乃是神

的聖靈在人的靈裡，用神的生命，就是永遠、非受造的生命所完成的。因此，重生就是

人在天然的生命之外，得著神永遠的生命，作為新人的新源頭和新元素。 

伍、 怎能重生 

一、 尼哥底母知道了重生乃是從聖靈生之後，就問主耶穌說，『怎能有這事呢？』他的意思

就是問說，怎樣就能重生？怎樣就能得著神的生命？ 

二、 主耶穌回答他說，『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都得

永生。』主耶穌的這個答覆給我們看見，人要得著重生，就必須有兩件事： 

1. 主耶穌必須被舉起，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釘死。銅蛇在曠野怎樣被舉起，代替以色列人

受了神的審判，使那些在死亡中的以色列人得以活過來，照樣主耶穌也必須在十字架

上被舉起，代替我們罪人受了神的審判，使我們能得著神的生命而得著重生。 

2. 我們必須相信這位被舉起，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擔罪受審的主耶穌。我們必須承認，我

們是有罪的，是得罪神的，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是該死的，而相信主耶穌被釘在十

字架上，是擔當我們的罪，替我們受了神公義的審判，我們才能得蒙赦罪，而得著重

生。 

三、 約翰三章論到重生。重生一面將神的生命，連同神的性情帶進我們裡面；另一面也了結

我們肉體中撒但邪惡的性情。在創世記第三章，撒但化身為蛇，將他的性情注射到人肉

體裡。當以色列子民得罪神，為蛇所咬之後，神吩咐摩西舉起銅蛇，替他們受神的審判，

凡望那銅蛇的就活了（民二一 4〜9）。那是個預表。在本節，主耶穌把那個預表應用到

自己身上，表明祂成為肉體，乃是成為罪之肉體的樣式（羅八 3），就是銅蛇的形狀，有

蛇形而無蛇毒。基督成為罪之肉體的樣式，卻與肉體的罪無分無關（林後五 21，來四

15）。當祂在肉體裡，在十字架上被舉起時，古蛇撒但因著主的死就受了對付（約十二

31〜33，來二 14）。這就是說，墮落之人裡面的蛇性受了對付。當人在基督裡由神的生

命所重生時，他那屬撒但的性情就廢止了。因此在這段話裡，主向尼哥底母啟示重生時，

特別說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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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尼哥底母可能自認是個有道德的好人。但本節主的話含示，無論尼哥底母外面多好，裡

面仍有撒但的蛇性。他是亞當的後裔，被古蛇毒害，裡面有了蛇性。他不僅需要主作神

的羔羊除去他的罪（約一 29），也需要主成為蛇的形狀，在十字架上對付他的蛇性，使

他得著永遠的生命。照約翰二章所立定的原則，這就是變死亡為生命。 

陸、 重生的結果 

一個人一得著重生，有了神的生命，最少就必有四個結果： 

一、 從他裡面有了生命的改變。人的生命是壞的，神的生命是好的。神的生命一進入人的裡

面，就必從人裡面，使人起了變化，有了改變。我們這酸果子樹，一接上神甜的生命，

就必從人裡面有了甜的改變，而結出甜的果子來。 

二、 能明白屬靈的事。這個明白不是知識的，乃是生命的；不是在頭腦裡，乃是在靈裡；不

是頭腦知道，乃是靈裡覺得。一個得著重生的人，許多時候，頭腦雖然不明白某一件關

於神的事，但他的靈卻能感覺到那件事。 

三、 有分於神的國。只有得著重生的人，才能懂得神國的事。所以只有得著重生的人，才能

進入神的國。得著重生的人，今日在靈裡是在神的國裡，將來全人也都要進到神的國裡。 

四、 永不滅亡。因為他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永遠的，他有了神這永遠的生命，所以他

就永遠不會滅亡。 


